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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或被告之一 

 涉诉金额：4,555.71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目前均处于

尚未开庭审理状态，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司目前暂时无法判

断其对公司损益所产生的影响。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亿阳信通”）此前已披露关

于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诉讼事项及进展情况，详见公司 2022

年 2 月 26 日、3 月 31 日、4 月 30 日、5 月 31 日、6 月 30 日及 7 月 30 日于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亿阳信通关于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2-012）、《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 2022-025、临 2022-041）、《亿阳信通关于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48）、《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及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59）及《亿阳信通关于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

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64）。 

近日，公司有新增投资者诉讼事项，合并公告如下： 

一、新增投资者诉讼情况 



（一）诉讼情况概述： 

1、诉讼当事人： 

原告： 合计 58 名自然人 

被告：亿阳信通、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

税损失及利息损失等。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起诉方 受理机构 被起诉方 目前进展 
涉诉金额 

（人民币元） 

1 何泽文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邓伟、邓清、

致同、国信、亿阳集团 
未开庭 40,612.34  

2 杨树中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邓伟、邓清、

致同、国信、亿阳集团 
未开庭 208,183.73  

3 邱吉龙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邓伟、邓清、

致同、国信、亿阳集团 
未开庭 51,720.31  

4 蒋汉平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国信 未开庭 397,344.00  

5 王丽萍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82,433.86  

6 王立纬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致同、邓伟、

邓清 
未开庭 26,114,213.00  

7 闫辉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致同、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480,670.00  

8 周小霞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致同、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663,977.00  

9 梁向宇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邓伟、邓清、

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241,041.57  

10 吕福权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邓伟、邓清、

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132,324.66  

11 杨玉生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

致同、国信 
未开庭 103,776.44  

12 方斐欣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

致同、国信 
未开庭 32,271.92  

13 范松光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841,328.00  

14 吴彩仙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2,446,864.49  



序号 起诉方 受理机构 被起诉方 目前进展 
涉诉金额 

（人民币元） 

15 吕方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致同、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1,341,998.00  

16 巫华龙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382,973.00  

17 黄英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邓伟、曲飞、

田绪文、邓清 
未开庭 448,730.00  

18 于晖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致同、邓伟、

邓清、曲飞、田绪文 
未开庭 1,035,379.20  

19 吕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2,987,384.36  

20 张雄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303,020.64  

21 黄春祥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2,556.90  

22 李新英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10,643.84  

23 王锦胜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619,493.56  

24 何益新 北京金融法院 
田绪文、曲飞、邓清、

邓伟、亿阳信通 
未开庭 1,505,791.50  

25 程继成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8,366.70  

26 丁国斌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33,724.31  

27 安加顺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10,909.17  

28 王志刚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9,316.56  

29 罗雷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212,355.86  

30 曹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邓伟、致同、

国信 
未开庭 199,640.10  

31 徐鹏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34,892.25  

32 郭彩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73,602.00  

33 李颖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00,046.90  

34 钟文玉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56,718.18  

35 唐文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22,481.93  

36 张安平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31,255.86  

37 邱美红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45,212.69  

38 陈健勇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65,119.18  

39 朱海峰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508.02  



序号 起诉方 受理机构 被起诉方 目前进展 
涉诉金额 

（人民币元） 

40 陆丽蓉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0,672.11  

41 黄永安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51,546.93  

42 邹艳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31,156.50  

43 奚双凤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187,755.76  

44 涂经读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8,009.55  

45 旷文超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60,163.36  

46 祁正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294,036.90  

47 张定培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6,158.88  

48 孙祥洪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3,536.00  

49 王福勇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50,664.56  

50 黄志强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34,093.00  

51 卢远瞩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671,380.27  

52 黄知林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61,642.43  

53 黄国荣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94,013.77  

54 郭令芝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

邓伟、致同 
未开庭 17,326.58  

55 张珏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241,123.18  

56 楼丁利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31,713.30  

57 周敏华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亿阳集团、

邓伟、致同、国信 
未开庭 170,650.62  

58 沈少刚 北京金融法院 亿阳信通 未开庭 47,585.42  

2）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3、主要事实与理由 

2021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

江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1 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详见公司 2021 年 12 月 29 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披露的《亿阳信通关于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黑龙江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场禁入决定书>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122）。 

（二）上述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上述 58 起新增涉及投资者诉讼事项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阶段。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合计收到 322 名自然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

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其中一人撤诉，其余 321 起案件合计涉诉金额为 23,221.88

万元，目前均处于尚未开庭审理状态，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故公

司目前暂时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损益所产生的影响。 

公司高度重视相关涉诉事项，并聘请了专业法律团队积极应诉，尽最大努力

妥善处理相关涉诉事项，依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涉诉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31 日 


